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诉锌业股份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大民三初字第

１９４

号，诉讼案为借款合同纠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了《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原告向第一被告提供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额人民币

２

亿

元。 同日，与第二被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第二被告对《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对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原告依第一被告的申请发放了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汇票业务保证金人民币

１２８５．５

万元， 原告依其申请向第一被告开立了五张银行承兑汇

票，金额共计人民币

４２８５

万元，汇票到期均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现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均已到期，由于第一被告没有按照约定在汇票到期前交存足额票款，导致原告发生了垫款，金额为

２８

，

８００

，

４５３．７３

元。

诉讼请求：

１．

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偿还原告在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发生的垫款人民币

２８

，

８００

，

４５３．７３

元及利息。

２．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偿还原告流动资金贷款本金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３．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支付本案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

１４９

，

８００

元。

４．

请求判令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大民三初字第

１９４

号裁定如下：

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４９５０

万元或等值的其他财产。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大民三初字第

１９４

号。

二、关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诉锌业股份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３８

号、（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３８－１

号，诉讼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与第一被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签订了《银行承兑协议》，金额为

２

亿元，保证金比例

５０％

，银行承兑敞口部分为

１

亿元，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同时与第一被告签订了《银行抵押合同》，双方约定银行承兑敞口部分

以第一被告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并与第二被告签订了《银承保证合同，由第二被告为该笔银行承兑敞口

１

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在第一被告存入

１

亿元银承保证金后，按照上述约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为第一被告开具了

１０

张金额总计为

２

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现该笔银行承兑汇票已到期，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被告尚欠原告贷款本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诉讼请求：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欠款本金

１００００

万元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至还清日发生的利息、罚息、复利；判令被

告承担诉讼费及律师费；判令原告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第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３８

号、第

０００３８－１

号，裁定如下：

１

、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使用权的，土地证号为龙港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１

号，地号

０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０２－２

、土地证

号为龙港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４

号，地号

０３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１０２－１

、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６２

号，地号

１９

、土地证号为龙港

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６４

号，地号

１８

的国有土地。

２

、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８７３

万元股权；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的葫芦岛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权； 查封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权

３６９

，

９２７

，

３０７

股；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使用权的，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０００２３

号，地号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４

、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０００２４

号，地号

２００７－００１５

、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０００２５

号，地号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６

、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０００２６

号，地号

２００７－００１７

的国有土地；查封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具有

使用权的，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０００３

号，地号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

的国有土地。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３８

号、（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３８－１

号。

三、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诉锌业股份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的民事起诉状， 诉讼案为借款合同纠

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与第一被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额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同时，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一被告同意以其名下房产及土地为自身贷款进行担保，原告与第二

被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原告向第一被告发放借款

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其担保方式为

５０％

保证金和

５０％

抵押

担保，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此笔贷款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生垫款，垫款金额为人民币

３９９３．９０６６

万元。原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向第一被告发出《客户预期通知函》，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第一被告仍未偿还贷款。

（三）诉讼请求

１．

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贷款人民币

３９９３．９０６６

万元，并判令第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２

、请求法院判令以第一被告已抵押给原告的土地及房产，对其在进行拍卖、作价后，在贷款本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民事起诉状。

四、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龙港支行诉锌业股份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龙港支行的民事起诉书， 诉讼案为借款合

同纠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龙港支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期间与第一被告分别签订了

１２

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合计为

７４

，

５６７

万

元，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共欠利息

４

，

３８２

，

０２６．０６

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分别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自愿用其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

第一被告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原告处形成的最高债务额人民币

２５２５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分别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自愿用其所有的房产为第一被告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原告处形成的最高债务额人民币

７０１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原告与第二被告签订了《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第二被告自愿用其所持的

２

亿股锌业股份股权出质

给原告，为锌业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原告处形成的最高债务额人民币

５４１００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由于第一被告对原告已出现一期欠息， 原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宣布与第一被告签订的所有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前

到期。

（三）诉讼请求

１．

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７４５６７

万元以及利息

４

，

３８２

，

０２６．０６

元，合计

７５０

，

０５２

，

０２６．０６

元。

２

、请求对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３

、请求对原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项下的质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４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龙港支行的民事起诉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２５－１

号、第

０００２６－１

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该诉讼案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２５－１

号、第

０００２６－１

号裁定如下：

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

８７３

万元股权； 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葫芦岛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股股权；查封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３６９

，

９２７

，

３０７

股；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使用权的，土地证号为龙港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１

号，地号

０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０２－

２

、土地证号为龙港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８４

号，地号

０３０１０００１１０１０２－１

、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６２

号，地号

１９

、土地证

号为龙港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６４

号，地号

１８

的国有土地。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２５－１

号、第

０００２６－１

号。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１

、由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葫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２５－１

号、第

０００２６－１

号、第

０００３８－１

号裁定，司法轮候冻结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３６９

，

９２７

，

３０７

股，冻

结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轮候期限

２４

个月。

２

、由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大民三初字第

１９４

号裁定，司法轮候冻结中冶

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３６９

，

９２７

，

３０７

股，冻结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轮候期

限

２４

个月。

３

、由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沈中民五初字第

３３－１

号、第

３４

号、第

３５

号裁定，司法轮候冻结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３６９

，

９２７

，

３０７

股，冻结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轮候期限

２４

个月。

４

、由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锦立保字第

０００１５

号裁定，司法轮候冻结中冶葫芦

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３６９

，

９２７

，

３０７

股，冻结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轮候期限

２４

个月。

上述司法冻结已于近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中冶有色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７４

，

００７

，

８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６９％

。其中

３６９

，

９２７

，

３０７

股处

于冻结状态。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明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文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杜光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６

，

４４３

，

０３２

，

５６２．２９ ７

，

３５６

，

７５９

，

０７１．６２ －１２．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６８７

，

９３３

，

９７７．００ １２２

，

０６６

，

７９０．８２ －６６３．５７％

股本（股）

１

，

１１０

，

１３３

，

２９１．００ １

，

１１０

，

１３３

，

２９１．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６２ ０．１１ －６６３．６４％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９１７

，

５３５

，

５６２．３５ －４９．３８％ ３

，

３５９

，

８０６

，

８３６．７１ －３９．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５１１

，

３０７

，

０３２．３０ －６４６．８７％ －８１１

，

０７５

，

１４２．８２ －１９０．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１３８

，

２８３

，

０１１．９０ －８５．１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１２ －８５．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６ －６４１．９４％ －０．７３ －１８９．６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６ －６４１．９４％ －０．７３ －１８９．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８２．７５％ －３７６．９３％ －２８６．１２％ －２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７７．７５％ －３７１．９３％ －２８５．０５％ －２５８．４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

，

６３１

，

４２６．６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２

，

６２８

，

７０５．３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７３

，

８２５．７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７

，

１２３

，

４５２．９２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００

，

９３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３７４

，

００７

，

８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４

，

００７

，

８０７

联合矿业风险勘探有限公司

２

，

２９２

，

１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９２

，

１７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０５９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５９

，

２５０

陈苏国

１

，

９９９

，

５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９

，

５９５

董英子

１

，

８２１

，

４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２１

，

４６９

中国农业银行

－

新华优选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１７

，

８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１７

，

８９２

黄俊龙

１

，

６９２

，

２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９２

，

２２８

周有梅

１

，

５４０

，

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４０

，

２８０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１

，

５３５

，

８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３５

，

８３１

龚凡

１

，

２８４

，

７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８４

，

７９５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

货币资金期末比期初减少

３５．７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承兑汇票保证金所致。

（

２

）

．

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减少

６９．１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贴现和背书增加所致。

（

３

）

．

预付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

１２０．６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国内采购预付未结算所致。

（

４

）

．

其他应收款期初比期末增加

１２３．９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往来单位款增加所致。

（

５

）

．

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减少

５３．３１％

，主要原因是部分工程项目转固所致。

（

６

）

．

预收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

２９９．１５％

，主要原因是

９

月下旬预收货款，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未结算所致。

（

７

）

．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增加的

１３４．０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福利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影响所致。

（

８

）

．

应付利息期末比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资金占用费的增加。

（

９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

８９．４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一年内到期的辞退福利所致。

（

１０

）

．

营业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９．１１％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量减少，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

１１

）

．

营业成本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６．９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量减少，成本减少所致。

（

１２

）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５４．７１％

，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增值税增加所致。

（

１３

）

．

管理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１５％

，主要原因是预提排污费用和检修费增加所致。

（

１４

）

．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１５６．０７％

，主要原因是本年根据市场情况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

１５

）

．

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４．２７％

，主要原因是本期政府补助款项的增加。

（

１６

）

．

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５３．２４％

，主要原因是本期固定资产清理费用增加所致。

（

１７

）

．

所得税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４１９．８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因为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增加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８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

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企业销售产品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企业销售产品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４０

）

关联董事李福祚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陈鹰先生、吴峻先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请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报告摘要请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

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９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企业销售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请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报告摘要请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

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９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０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企业销售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销售产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子公司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润三九医贸”）、北京华润北贸天然药物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北贸”）向关联方新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新龙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市京新龙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龙药业有限公司、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议案。

新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新龙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市京新龙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龙药业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新

进入华润医药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年初预估日常关联交易时未纳入上述四家企业。

经统计，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润三九医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全年向上述关联方销售公司系列产品

１０

，

３８３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

司北京北贸预计向上述关联方销售公司系列产品

１

，

０１７．４３

万元，合计

１１

，

４００．４３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公司子公司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预计总金额

（不含税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际交易金额（不含

税万元）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深圳市华润三九医药贸

易有限公司

新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６３０．００ ４

，

３６１．００

山西新龙药业有限公司

４

，

７５３．００ ３

，

４６２．００

小计

１０

，

３８３．００ ７

，

８２２．００

北京华润北贸天然药物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３２１．００ ７２．８０

山西新龙药业有限公司

２８０．００ ３３３．７３

北京市京新龙医药销售有限

公司

１８４．４３ ４７４．６４

北京新龙药业有限公司

２３２．００ ０．００

小计

１

，

０１７．４３ ８８１．１６

合计

１１

，

４００．４３ ８

，

７０３．１６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１

）新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龙药业”）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阳经济发展区龙阳大道特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济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贰佰万圆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二类）（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儿配方）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３－３

）；二、三类医疗器械（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销售日用品百货、非食用农副土特产品、消毒用品、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金

属制品、建筑材料、机电设备、汽车及零配件（不含九座及九座以下品牌汽车）；实业投资；会议会展、展台展示；广告设计、制

作、发布；药品配送。 生物工程技术开发，物业管理；广告牌位出租；企业管理咨询；化学试剂（不含化学危险品），药用辅料，化

妆品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有限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２

）山西新龙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新龙药业”）

注册地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运路

２０

号（正阳街北）

法定代表人：魏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仟陆佰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药品（除疫苗）、精神药品（限二类）、中药材、中药

饮片的销售；医疗器械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的销售；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商务信息咨询；承办会议及展览、展示活动；利用自有设施发布路牌、灯箱广告；仓储服务；日用百货的销

售。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３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辽宁”）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六马路

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陈济生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药品（除疫苗）、第二类精

神药品制剂批发（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三类、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具体项目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保健食品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化妆品、消毒、消杀用品销售。

（

４

）北京市京新龙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新龙医药”）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

１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张汉华

注册资本：

５２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精神药品（二类）、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

Ⅱ

、

Ⅲ

类医疗器械、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不含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日用品、化学品；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

５

）北京新龙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龙”）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广平大街

２

号

４

栋

法定代表人：张润红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物制品。 一般经

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日用品、化妆品；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

２

、与华润三九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华润三九医贸、北京北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润三九医贸、北京北贸重大

事项视同本公司重大事项。

新龙药业、华润辽宁为华润医药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山西新龙药业、京新龙医药、北京新龙为新龙药业之子

公司；华润医药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因此，新龙药业、山西新龙药业、京新龙医药、北京新龙、华润辽宁与华润三九医贸、北京北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华润三九医贸拟签署的协议文本，约定以款到发货为结算方式，不存在发生坏帐的可能性。

北京北贸的经销商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同时，根据北京北贸近年来的回款情况，

各关联企业基本未出现坏账的情况。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该交易属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定价政策遵循市场价格。 华润三九医贸

ＯＴＣ

产品执行全国统一定价，处方药产

品根据招标中标情况执行统一价格政策。

北京北贸

ＯＴＣ

产品执行全国统一开票价， 处方药品种根据各地招标中标情况及配送地点不同下调一定比例来制定价

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该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保证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有一定的利润贡献，预

计此项交易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存在。

２

、本交易与其他非关联方的同类交易的交易条件相同，为公平的市场交易行为，对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２

、该交易作为关联交易须经本次会议审议，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六、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１

、华润三九医贸已与各关联方签订产品购销协议，协议就各产品在

２０１２

年度内的交易价格进行约定，公司拥有品种价

格变动权。

２

、华润三九医贸与各关联企业采用款到发货的原则进行结算；结算方式为电汇或汇票，结算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根据北京北贸历年的业务往来，公司与各关联企业的回款周期均未超过

６

个月，同时，公司有权根据客户的还款能力

及资信情况减少或停止发货； 结算方式为现金或

３

个月以内到期银行承兑汇票； 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前述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公司子公司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销售金额（不含税：（人

民币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深圳市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

司

新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２８５．００

山西新龙药业有限公司

３

，

４９０．００

小计

７

，

７７５．００

北京华润北贸天然药物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１１８．１９

山西新龙药业有限公司

２２４．８４

北京市京新龙医药销售有限公

司

１８４．４３

北京新龙药业有限公司

１４２．００

小计

６６９．４６

合计

８

，

４４４．４６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公司向关联企业销售产品是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保证了公司的正

常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有一定利润贡献且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定价，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

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对中小股东是公平的。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由于该交易涉及与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均回避了表决。

九、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４．

《产品购销协议》文本

－

医贸

５．

《

２０１２

年北京北贸天然药物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一级协议书》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国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陈碧絮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７

，

７７７

，

９０６

，

５３１．３６ ７

，

５９９

，

０３６

，

２８４．５１ ７

，

５９９

，

０３６

，

２８４．５１ ２．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５

，

０５０

，

４８７

，

６６４．２１ ４

，

５４４

，

９８９

，

７９３．８５ ４

，

５４４

，

９８９

，

７９３．８５ １１．１２％

股本（股）

９７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１６ ４．６４ ４．６４ １１．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

，

５７５

，

５８６

，

３６７．１７ ２２．９４％ ４

，

８８０

，

５３３

，

２６５．６３ ２３．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２２５

，

０４２

，

８９６．６７ ２３．４８％ ７４０

，

６６６

，

００３．００ ２５．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８５３

，

１２４

，

８４３．４５ ７５．８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８７ ７５．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 ２３．４８％ ０．７６ ２５．８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 ２３．４８％ ０．７６ ２５．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６９％ １５．４５％ １５．４４％ １７．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５８％ ２０．４１％ １５．３３％ １９．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５８１

，

９９２．２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

，

１３７

，

４７０．７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４１０

，

９７７．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６

，

２９５．５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３５

，

０２２．０８

合计

５

，

３５７

，

７２８．９９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２

，

７９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８

，

０３７

，

９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０３７

，

９５７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５

，

２５１

，

５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２５１

，

５１９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０１８

，

５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１８

，

５５８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２９９

，

９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２９９

，

９１０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９

，

０００

，

５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００

，

５４４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８

，

８５６

，

２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８５６

，

２８５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７

，

９４９

，

４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９４９

，

４９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６

，

３４３

，

８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４３

，

８３５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重阳

３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５

，

８８２

，

４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８２

，

４７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５

，

６８６

，

４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８６

，

４８５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１

，

２８２

，

７３３

，

７０２．０９ ２

，

０２２

，

５６５

，

８７３．１１ －３７％

主要是本期支付天然药四家公司和华润顺峰公司

的股权收购款导致

预付款项

１９１

，

５３６

，

６４０．３９ ６９

，

２８９

，

７７９．８０ １７６％

主要是本期预付工程款与预付货款增加导致

其他应收款

１７１

，

１４２

，

１８６．２８ ５３

，

３４０

，

６９６．３０ ２２１％

主要是本期应收拆迁补偿款

９９４５

万及本期销售推

广活动加大导致员工预支款等增加所致

长期待 摊 费

用

３０

，

７５３

，

９４３．００ １７

，

３９８

，

４４１．２７ ７７％

主要是本期增加

ＥＲＰ

软件实施费以及子公司华润

三九（郴州）增加空气净化工程等待摊费用导致

其他非 流 动

资产

－ ４６

，

３９４

，

２０２．０７ －１００％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安徽金蟾待拆迁房屋清理完毕

导致

应交税费

１６８

，

２４１

，

３１５．３３ １１２

，

６９０

，

５３３．８７ ４９％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导致

其他应付款

７５８

，

４９３

，

７２０．０３ １

，

２０５

，

９１１

，

８４６．６０ －３７％

主要是本期支付天然药四家公司股权转让款导致

长期借款

２６

，

４８６

，

３９１．００ ４

，

２５８

，

１８１．００ ５２２％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九星印刷增加银行借款导致

递延所 得 税

负债

５３

，

３０２

，

３６７．７２ １７

，

９８１

，

４８３．８３ １９６％

主要是本期确认顺峰药业评估增值资产产生的递

延所得税负债所导致

其他非 流 动

负债

２４８

，

０２５

，

３３８．３４ ８７

，

５９０

，

０８５．５９ １８３％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导

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４

，

８８０

，

５３３

，

２６５．６３ ３

，

９４８

，

９０８

，

０８３．７７ ２３．５９％

主要是本期制药业务销售收入增长以及合并华润

顺峰导致

营业成本

１

，

９５８

，

９７６

，

５９１．８１ １

，

６１３

，

２８８

，

０２７．１９ ２１．４３％

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增长以及合并顺峰药业导致

财务费用

－６

，

０５２

，

１２９．９５ －１４

，

０９５

，

６５１．４８ －５７．０６％

主要是本期货币资金减少导致利息收入减少导致

资产减 值 损

失

１

，

０４０

，

５９９．４６ １１

，

７４６

，

６８１．３１ －９１．１４％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减少导致

投资收益

８２５

，

３４４．９６ ５

，

４９２

，

５８７．４８ －８４．９７％

主要是去年有处理子公司而本期无此业务导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４

，

６４４

，

０７７．７５ ３２

，

３６７

，

９３１．２６ －５４．７６％

主要是去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较大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４６

，

４０９

，

６３９．１０ １０８

，

４６４

，

４６０．７１ ３４．９８％

主要是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长导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预计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医贸”）向关联方销售公司系列产品

３９

，

０８０

万元，公

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润北贸天然药物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北贸”）向关联方销售公司系列产品

５

，

６３１．６６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润三九（郴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郴州）”）向关联方销售公司系列产品

２７３

万元，公司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华润三九现代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现代中药”）向关联方销售公司系列产品

１

，

２７４

万元。 该事

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关联方销售产品情况

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公司子公司 关联人

销售额（不含税

万元）

采购金额（不含

税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深圳市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

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９４．００

华润济南医药有限公司

５５７８．００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３３６７．００

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１９６８．００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１．００

山西双鹤药业有限公司

１１５６．００

长沙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３６．００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１２２９．００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有限公司

２３４．００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１５６．００

小计

２４１６９．００

北京华润北贸天然药物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７．８４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５８

长沙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０．００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３８．１３

华润昆山医药有限公司

２８３．１７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１９３．８５

小计

４２９４．５７

华润三九郴州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４３

长沙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５．５４

小计

２５９．９７

深圳市华润三九现代中药有限

公司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３３４．２５

浙江丽水中新药业有限公司

１１１．７９

华润济宁医药有限公司

１８１．８０

长沙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郴州

分公司

１３７．６９

小计

７６５．５３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南孔中药有限公司

１０５２．５６

合计

２９４８９．０７ １０５２．５６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

诺

华润医药控股

有限公司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实施，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中，持有公司股票

５％

以上股东新

三九控股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华润

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

医药控股”）作出的承诺如下：

１

、关于

追送股份承诺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后，若公司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

定目标，华润医药控股将向流通股股

东每

１０

股追送

０．３

股（追送完毕后，此

承诺自动失效）。 触发以下任一条件，

则华润医药控股履行支付追加股份的

义务：（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基本

每股收益低于

０．５０

元∕股；（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基本每股收益低于

０．６５

元∕股。

２

、华润医药控股承诺，

上市公司收购完成后，其所持有的非

流通股股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六十个月内不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３

、垫

付承诺对于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日前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不同意送股

的非流通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意见

的非流通股股东、以及不能支付对价

的非流通股东，华润医药控股将代为

垫付对价安排，被代为垫付对价安排

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

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取得华润医

药控股的书面同意，并由华润三九医

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

上市流通申请。

２００８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华润医药控股

承诺，上市公

司收购完成

后，其所持有

的非流通股股

份自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后首个交

易日起，六十

个月内不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１

、关于追送股份承诺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的基本每股收

益为

０．５１

元∕股，

２００９

年度

实现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２

元

∕股。 不触发追送股份条件。

２

、该承诺正在履行，自股权分

置改革完成之日起至本报告

期末，华润医药控股未减持或

转让其持有的限售部分股票。

３

、垫付承诺惠州壬星工贸有

限公司、深圳九先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因多年未参加年检，不

具备提议股权分置改革的主

体资格；厦门阜成贸易发展有

限公司所持股份已全部质押

给中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无法履行对价安排；为了

使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得以

顺利进行，华润医药控股已分

别按前述股东应执行的对价

安排数量为其先行垫付股改

对价。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华润医药控股

有限公司、中

国华润总公司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华润医药

控股做出如下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华润三九医药之间

目前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收购完成

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不从事与华润三九医药之间可能存在

同业竞争的业务。 如因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未履行在本承诺函

中所作的承诺给华润三九医药造成损

失的，本公司将赔偿华润三九医药的

实际损失。 中国华润总公司做出如下

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华润三九医药之间目前存在潜在

的同业竞争；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通过法律

程序保证将来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与

华润三九医药正在经营业务有直接竞

争的业务。 如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未履行在本承诺函中所作

的承诺给华润三九医药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赔偿华润三九医药的实际损

失。

２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中国华润总公司承诺：“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尽量避免与华润三九医药发生关联

交易，如确实无法避免，本公司将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规范与华润

三九医药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

害华润三九医药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０１

日

１

、华润医药控股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国华润总公司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华润三

九医药之间目前不存在同业

竞争。

２

、中国华润总公司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华润三

九医药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进行，没有损害华润

三九医药及其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资产置

换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发行时

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

公司中

小股东

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

否及时

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

履行的

具体原

因及下

一步计

划

不适用

是否就

导致的

同业竞

争和关

联交易

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

解决期

限

不适用

解决方

式

不适用

承诺的

履行情

况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６

日 公司八楼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长盛基金 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公司

４０２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光大保德信基金研

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７

日

公司二楼

２０２

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ＣＲ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ＬＣ

（

ＳＡＣ Ｇｒｏｕｐ

）

Ｋｅｎ

Ｘｕ ＣＲ

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公司

４０２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首域投资（香港）有

限公司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公司二楼

２０７

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人寿等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公司

４０２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劵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７

日 公司

９

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银华基金、中银国

际等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宏源证券调研员

沟通公司业务发展

规划等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 公司

８

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重阳、中银国际等

调研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２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金证券调研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２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调研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生命保险调研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博时等调研

员

沟通公司业务发展

规划等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公司

２０２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瑞信、中国投资调

研员

沟通公司业务发展

规划等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公司

２０７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大华基金等调

研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联证券调研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创证券等机构研

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 公司

２０７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创证券等机构调

研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公司

２０７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申银、上投摩根等

调研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金、景顺长城研

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正享投资研究

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方正证券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国联安

基金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易方达基金研究员

沟通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年度经营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华宝兴

业研究员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及未来业务发展思

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诺安基金等研究员

沟通公司业务发展

规划等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金证券等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业务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３

日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交银施罗德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业务发展思路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

公司二楼

２０２

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瑞银证券、广发基

金等 研究员

沟通公司经营情况

及发展思路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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